
近日， 在西安有两名男子穿

着“囚服” 骑摩托车， “囚服”

上面印着“西安市看守所”。 原

来， 这两名男子所穿“囚服” 是

从网上购买的， 这身打扮就是为

了博眼球。 9 月 9 日晚， 西安警

方就此事发通报称， 对侯某某和

黄某某二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9 月 11 ? 《新

晚报》）

“囚服” 不同于居民服装，

属于一种特殊服装， 仅供被确定

有罪的在看守所被羁押人员、 监

狱服刑罪犯穿用， 普通人不能胡

乱使用。 按照 《看守所留所执行

刑罚罪犯管理办法》 第六十一条

规定， 罪犯应当着囚服。 犯人刑

满释放时， 监狱、 看守所要将其

囚服收回， 对没有衣服替换的刑

满释放人员， 可发给一套便服。

两名男子穿着印有“西安市看

守所” 编号的“囚服” 骑摩托车上

路， 一般人根本分不清“囚服” 是

真是假， 在普通人看来， 这俨然是

看守所“囚犯”逃狱。 这在客观上不

仅会造成人心惶惶，产生不安心理，

影响公众安全感， 而且会引起大众

误解， 对看守所的看守工作产生质

疑。这显然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扰

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从这

个角度说， 两名男子穿着“囚服”

骑摩托车上路， 不是正常上街， 而

是在哗众取宠、 寻衅滋事。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

十六条第四项规定， 有“其他寻衅

滋事行为” 的， 处 5 日以上 10 日

以下的拘留， 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

罚款； 情节较重的， 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1000 元

以下罚款。 换言之， 两名男子穿着

“囚服” 骑摩托车上路， 被公安机

关分别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有法律依据。

实际上， 两名男子穿“囚服”

骑摩托车上路博眼球已经被行政拘

留， 开网店售卖“囚服” 的卖家也

该处罚， 不能任由卖家随便卖“囚

服”， 卖家在网店上销售“囚服”

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按照 《司法部

监狱管理局关于重新确定罪犯服装

面料和纽扣定点生产单位的通知》

等规定， 囚服由定点企业生产、 销

售。 根据 《电子商务法》 第十三条

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销售或

者提供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

商品。 因此， 市场监管部门对销售

“囚服” 的卖家要依法予以处罚。

同时， 电商平台要加强对卖家管

理， 及时下架“囚服” 这类商品，

禁止卖家销售“囚服”。 另外， 公

安部门、 司法部门应当完善囚服立

法， 对囚服的生产、 销售、 使用立

规矩， 明确禁止囚服在市面上流通

销售和非犯人使用囚服。

8 月下旬， 记者卧底进入网络

送养、 亲子鉴定等社交群组。 一名

“司法黄牛” 与记者搭线后， 用虚

假材料为记者代办出一份“亲生关

系” 的司法亲子鉴定报告。 记者调

查发现， 在一些社交群中， 隐匿着

不少类似的黄牛， 他们瞄准群里的

非法领养者， 代办亲子鉴定， 帮领

养的婴儿落户， 并收取少则八千、

多则数万元的费用。 （9 月 11 ?

中国新闻网）

代办司法亲子鉴定的黄牛可谓

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在他们的口中

或手中， 鉴定结果简直成了“橡皮

泥”———“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都能

帮你做成亲生的”。而他们的操作手

法同样简单粗暴， 他们往往号称和

正规鉴定机构“合作”，能代办某地

或多地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通过调

换血样，拿到想要的鉴定结果，甚至

不需当事人到场， 不需当事人提供

血样，也能拿到鉴定报告。

为规范亲子鉴定流程， 确保鉴

定结论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权威

性， 2016 年 6 月， 司法部办公厅

发布的 《关于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开

展亲子鉴定业务有关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要求

当事人本人到场， 在机构内提取检

材。 当事人确有困难无法到场的，

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指派至少 2 名工

作人员去现场提取检材， 其中至少

1 名应为该鉴定事项的鉴定人。 此

外， 严禁司法鉴定机构通过邮寄、

快递、 当事人自行送检等方式获取

亲子鉴定的鉴定材料， 严禁委托其

他鉴定机构或其他单位、 个人代为

提取鉴定材料。 然而， 一些司法鉴

定机构无视这些禁令要求， 为了利

益无原则地放宽条件、 简化手续、

降低门槛， 为代办黄牛或当事人虚

假鉴定大开方便之门， 提供了直接

或间接帮助。

司法鉴定具备法律效力， 是办

理出生证明、 落户等手续的法律证

明， 而虚假的亲子鉴定结论则能够

成为一些人为非法领养或拐卖的儿

童“洗白” 身份的秘密手段。 事实

上， 不少非法的拐卖者、 领养者、

买婴者都走了这一“捷径”。 就此

而言， 堵住司法亲子鉴定的作假漏

洞具有现实紧迫性。 作为监管责任

单位， 司法部门一定要针对既往案

例暴露出的问题和媒体曝光的问题

举一反三地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监

督， 严格督导鉴定机构落实前述通

知中的当事人到场、 机构内提取检

材以及杜绝邮寄、 快递、 当事人自

行送检等要求， 全面健全鉴定机

制， 规范鉴定流程， 封堵管理漏

洞。 如发现违反程序操作、 随意放

宽条件、 出具虚假鉴定等行为， 依

法严肃问责， 甚至对涉事鉴定人

员、 鉴定机构采取不同程度的禁业

限制， 直至取消鉴定从业资格， 移

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 同时， 还可

将违规鉴定情况记入征信系统， 让

相关鉴定人员或机构受到失信惩

戒。 而针对代办黄牛和委托当事

人， 公安、 司法等部门也应加大查

究力度， 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

总之， 只有监管部门切实负起

监督责任， 才能倒逼鉴定机构以及

相关当事人看清法律红线， 增强自

律意识， 恪守鉴定规则， 为亲子鉴

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近日， 有视频博主到北京

王府井狗不理店试吃， 发布了测

评视频。 本来， 这也就是顾客

正常的“吐槽” 行为。 万万没想

到， 该店发布声明称， 视频中的

“恶语中伤言论不实”， 并表示已

报警处理。 （9 月 13 ?澎湃新

闻）

是不是“恶语中伤”， 凡是

看过这段视频的人们都应该会作

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但奇怪的

是， 该号称老字号的商家却一点

都听不进去差评， 要选择报警处

理。 可以说， 这种根本不把消费

者感受当回事的行为， 不仅无助

于其维护良好形象， 反而只能加

速其商誉的下降。

严格说， 差评权属于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享有对商

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 也是保

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关键。

因为无论是网络购物还是在实体店

购物， 只有消费者通过浏览、 分析

各种好评和差评， 并参考相关网站

上对商家和商品总体评分， 才能做

出最符合自己真实意思的判断和选

择。

尊重和保护消费者“差评权”

是展示、 披露商品信息的重要内

容， 这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职责， 也

是商家的义务。 如根据 《电子商务

法》， 电商平台应当为消费者提供

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

务进行评价的途径， 不得删除评

价， 否则将承担最高 50万元罚款。

换而言之， 凡是消费者基于自身感

受和体验所作出的评价， 都应予以

尊重， 哪怕这种评价是过激和负面

的， 但只要没有明显的侮辱、 诽

谤、 勒索情节， 商家均应保持容

忍， 这是经营者的基本义务和维护

消费者权益的关键所在。

因为， 抵制差评既是对正常市

场秩序的扰乱， 也是对消费者权益

的不尊重和蔑视。 要知道， 对于质

量很差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者自然

有吐槽和差评权。 即便是优质商

品， 由于“众口难调”， 消费者的

体验和感受也有所不同。 哪怕对同

样一种商品甚至同一个商品， 也会

褒贬不一， 商家自然无权要求消费

者统一口径， 全部作出好评。 如果

差评成了高风险行为， 作出的评价

不合商家口味就面临着警察上门的

后果， 消费者权益也就成了一纸空

文。

让人欣慰的是， 给狗不理包子

作出差评的消费者并没有接到警方

的通知。 而且，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只要差评行为不涉及损毁商

誉、 造谣、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

为， 公安部门不会介入。 经营者以

报警来威胁差评者的目的不会得

逞。

毫不客气地说， 以报警来抵制

差评就是经营者最大的差评。 如果

经营者丝毫听不进去差评， 千方百

计抵制差评， 也就不会有动力和压

力来改进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进而将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好

名声渐渐丢失。 只有虚心接受差

评， 认真对待消费者， 努力改进不

足， 方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

势， 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B6 读者呼声

差评就报警无异于自毁商誉

司法鉴定不能成为买卖婴儿的“洗白帮凶”

穿“囚服”上街被拘，卖家也该处罚

□史洪举

□李英锋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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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根据《成都市园林绿化条例》等

规定， 青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

31 棵行道树被砍的行为，责令施工

单位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赔偿损
失金额并处以罚款共计 501120

元。 （9 月 12 日 《成都商报》）

百家讲：

砍行道树的单位被罚 50 万

元， 还有多人受到了查处。 此举既
惩戒和教育了当事者， 还能够警告

其他施工单位和个人 ， 防患于未
然， 具有标本意义。

《成都市园林绿化条例》 第二

十八条规定： “禁止擅自砍伐园林
绿地上的树木。” 如果确实需要砍

伐树木的， 必须先向园林绿化主管

部门报告， 获得批准后才能砍伐，

随便砍伐是违法行为， 理应受到惩

罚。

国务院的 《城市绿化条例》 早

有规定， 禁止损坏城市树木、花草、

草坪或盗窃绿地设施。 即使有正当

的需要理由，也要申请报批，得到允
许后才能实施；否则，就得为自己的

不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擅自砍伐树木， 其背后折射出
一些人的法律意识和公物保护意识

的严重缺乏， 以致不爱护公物、 擅

自砍伐 、 损毁树木的现象有禁不
止。 有关部门应当从中反思自己的

管理和教育的不足， 及时普法， 让
广大干部、 职工依法办事， 别稀里

糊涂违法。 ———玫昆仑

“痰”：

近日， 有网友报料称， 河北省

衡水市政协常委、 衡水一公司董事
长张某永， 使用假身份证在婚恋网

站谎称未婚未育， 以交往结婚的名
义对其情感诈骗。9 月 7 日，衡水市

政协办公室向记者证实， 衡水机电

大楼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永是本届
政协常委。 警方已于 8 月 15 日对

张某永使用伪造、 变造身份证一案
立案调查。 （9 月 7 日上游新闻）

百家讲：

从法律角度说， 伪造身份证在

婚恋网站注册会员征婚， 并与异性

交往 、 同居 ， 不只是违反社会道

德， 更涉嫌违法犯罪， 不能止于道

德谴责 ，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付出应有的代价。 购买、 使用

伪造身份证， 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
为。 根据 《居民身份证法》 第十七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有 “购买、

出售、 使用伪造、 变造的居民身份
证的” 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处二百

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或者处十
日以下拘留，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

违法所得 。 如果是本人伪造身份

证， 属于犯罪， 触犯伪造、 变造居
民身份证罪，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不论这起企业家伪造证件冒充
单身网上骗婚事件是真是假， 这对

婚恋网站和通过婚恋网站相亲交友
的青年人来说， 都是警示， 特别是

一些人伪造身份证件冒充成功人士

在婚恋网站上行骗案件时有发生。

于婚恋网站而言， 需要进一步

完善实名认证机制，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需要交叉认证， 甚至有必

要接入公安机关 “全国人口信息社

会应用平台” 进行比对验证， 尽最
大限度识别出伪造的身份证， 尽最

大可能杜绝伪造证件的骗婚行为。

———张立美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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